
附件1

　　　　　　　　　　　　　　　　　　　编号：      
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项目

候选人推荐书
　姓　　名：　　　　　　　　　　　　　　　　　　　　　 
　项目推荐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就读专业：　　　　　　　　　　　　　　　　　　　　　

　年　　级：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6年 5 月

填  报  说  明

一、本推荐书为评审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推荐单位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严肃性，相应栏目要填写完整、文字精炼、表述清晰，不得含有涉密内容，封面上的编号不用填写。

二、推荐单位为省内高校及科研单位科协，承担单位为学籍所在高校或单位，托举培养单位为具备资格的省级学会。

三、被推荐人相应科研成绩、荣誉等，需附证明材料。

四、博士类型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型；攻读方式包括普通招考、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等。

五、推荐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电子版、纸质版均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名义报送。

六、本推荐书填报说明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解释。
一、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正面免冠

半身小2寸

红底近照

	出生日期
	
	民族
	
	

	政治面貌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博士阶段入学时间
	
	博士类型
	

	攻读方式
	
	研究领域
	

	学科门类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是否获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研究生阶段是否获得国家奖学金
	

	是否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
	
	是否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第一发明人）
	

	是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排名前三)
	
	第一意向托举培养单位
	

	其他意向托举培养单位

（可选不超过2个）
	


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

	起止年月
	学校及院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已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不超过5项)

	序 号
	代表性成果名称
	备注（发表刊物名称及时间等）

	1
	
	

	2
	
	

	3
	
	

	4
	
	

	5
	
	


四、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自述

	


五、个人承诺书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核及确认，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所提供的材料均不涉密。

本人如入选博士生专项计划，将严格遵守《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管理办法》《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项目候选人遴选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认真履行义务，按规定完成各类培育内容，积极参加相关活动。如未完成培育内容,或存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所列情形，将主动申请取消资格，退回已拨付的资助经费。

承诺人：
年  月  日


六、推荐单位意见 
	该生推荐材料经我校（单位）科协资格审核，符合推荐条件，同意推荐该生。我校（单位）科协将按照《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管理办法》和《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项目候选人遴选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完成托举工程日常联系管理工作。
校（单位）科协公章：

校（单位）科协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七、承担单位意见 
	被推荐人系我校（单位）在读博士研究生，无学术不端行为，符合吉林省博士研究生托举工程项目推荐条件，同意承担本届托举工程项目，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托举工作。
　　　　　　　　校（单位）公章：

校（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